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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冈山大学第一届有氧操比赛总规程
    一、主办单位
井冈山大学体育工作委员会
二、比赛时间、地点
比赛时间为5月21至28日
比赛地点：北区田径场。
三、比赛项目
有氧操自编动作。
四、参赛单位
井冈山大学各学院、部。
五、参加办法
各学院、部必须组队参赛，每队15-24人，男女比例不限。参赛运动员需为本学院学生。另报领队1人，教练员1人。
六、参赛人员资格
1.参赛运动员需为本学院学生。
2.参赛运动员身体状况必须适合参加本项目比赛。各单位要严把运动员健康关，如比赛中出现意外事故，由各学院自行负责。　
七、录取名次
1.比赛录取前八名，颁发锦旗。
2.获得前四名的参赛队，推荐参加全校运动会开幕式健美操表演。
八、比赛要求
1.进退场简洁明了。侧面进场，另一侧面退场,按抽签顺序。
2.参赛人员要求统一着装。
3.动作要求准确到位，整齐划一，连贯流畅，方向、角度、线路无误。
九、竞赛办法
井冈山大学第一届有氧操比赛评分表（附件2），建立裁判委员会进行评分；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，取各其他得分的平均分，合并计算出最终得分。按照最终得分排名，依次评出各个奖项。
十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十一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所有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2
井冈山大学第一届有氧操比赛评分表
 
	内 容
	分 值
	得分
	评 分 细 则 说 明

	进、退场
	10分
	
	1、进退场评分细则：进退场的编排与设计的合理性及完成的一致性，指挥员的口令清晰、声音洪亮、节奏准确；少于30%的人队列队形变化不整齐扣1分，在30%～50%之间扣2分，50%以上扣4分。
2、精神面貌评分细则：精神面貌是指队员自始至终表现出充沛的精神，充满自信，以自身的活力和激情完成动作并感染观众（包括服饰的合适度、色调搭配协调）；30%以下的人欠缺上述精神面貌扣1分，30%～50%之间扣2分，50%以上扣4分。
3、技术得分：动作的准确性，姿态正确、动作技术规范、准确到位。动作的熟练性，要求动作熟练、流畅、连贯。动作的幅度，幅度的大小影响到健身和表演的效果。动作的力度，动作应有控制、有弹性。
4．艺术得分：动作优美，完成动作协调，舒展，具有良好的表现效果。表现力，运动员通过自己的情绪、表情、感情的投入来吸引、感染评委。总体印象，成套表演的效果和气氛，是否体现有氧操的特有活力、激情和健康向上的本质特点。
5、缺席评分细则：按报名参赛人数为准，每多出一名参赛队员或缺席一名参赛队员均扣1分。
6、总成绩计算：比赛成绩满分为100分，以0.5分为最小单位对错误进行扣分；最后得分的计算方法：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，取其它得分的平均分为最终得分。

	技术得分
	40分
	
	

	艺术得分
	40分
	
	

	精神面貌
	10分
	
	

	总 分
	100分
	
	


说明：
裁判委员会由裁判长1人、裁判员6～8人、记录员1名组成。








附件3 
井冈山大学第一届有氧操比赛报名表

	参 赛 单 位 
	(盖章)

	领 队
	
	电话
	办公室：              手机：

	教 练 员
	
	电话
	办公室：              手机：

	参 赛 人 数
	



